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行政院衛生署(80)衛署醫字第98206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3條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九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8020322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專科醫師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開具之診斷證明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病人之主要精神症狀。

二、診斷。

三、認定係屬嚴重病人之事實及理由。

四、保護及其他處置之建議。

第　三　條
專科醫師開具嚴重病人之診斷證明書，於保護人未確定前、保護人拒絕收受或有正當理由未能交付保護人時，應送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交付保護人。

第　四　條
嚴重病人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已非屬嚴重病人時，該診斷醫師執業之機構應即通知保護人，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五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強制住院治療之費用，包括強制鑑定費用及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期間產生之醫療費用及伙食費用。

第　六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之拘束身體或限制行動自由，應依醫囑為之，醫師並應於病歷載明其方式、理由、評估頻率及起迄時間等事項。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拘束身體，應經相關醫事人員或社會工作師認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等人員並應於相關紀錄載明其方式、理由及起迄時間等事項。

第　七　條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定之轉介計畫內容，應包括將出院病人轉介至其戶籍所在地或住（居）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社區追蹤保護及轉銜各項資源之接續服務。

第　八　條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收受法院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所作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裁定後，應檢附裁定書影本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備查。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規定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之方法向法院為聲請時，應依民事訴訟文書傳真及電子傳送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協助執行之事項如下：

一、警察機關：協助指定機構或團體，使嚴重病人接受強制社區治療、維護現場秩序及人員人身安全。

二、消防機關：協助指定機構或團體，護送嚴重病人至指定辦理強制社區治療項目之機構或團體接受治療。

第　十　條
教學醫院依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擬訂之特殊治療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治療目的。

二、治療方法，包括所需藥品或儀器設備。

三、接受治療者之標準。

四、治療主持人及主要協同人員之學歷、經歷及其所受訓練之背景資料。

五、有關文獻報告及其證明文件。

六、預期治療效果。

七、可能傷害及處理。

八、評估及追蹤或復健計畫。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五十條所定之書面同意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治療目的及方法。

二、預期治療效果。

三、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

四、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五、接受治療者或同意人得隨時撤回同意。

第 十二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